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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教督发〔2020〕7号 

 

 

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

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大渡口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教
育督导责任区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 

各中小学，幼儿园，中职学校，教育督导责任区： 

现将《重庆市大渡口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督导责任区建设

的实施意见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  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2020年 6月 5日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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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渡口区关于进一步 

加强教育督导责任区建设的实施意见 

 

为深入贯彻《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

见》精神，推动教育督导责任区工作落实见效，根据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中小学督导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教督发〔2019〕2号）的要求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就进一步加强教育督导责任区建设工作，特制订

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强化教育督导责任区建设 

区政府教育督导室配备 3名以上专职督学。建立健全督导责

任区，根据区域内中小学校、幼儿园布局，设置春晖九宫庙、跃

新、建茄跳、八桥 4个教育督导责任区。按照实用和集中的原则，

落实相对独立的固定的督导责任区办公场所，督导责任区办公室

3 间以上，会议室 1 间以上，现代化办公设备设施完善。每年预

算必要的工作经费，按照有关规定每月给责任区督学发放工作补

助，为挂牌督导工作提供有力保障。 

二、强化教育督导责任区职能 

教育督导责任区在区政府教育督导室的直接领导下，履行以

下基本职责： 

（一）对学校依法依规办学进行监督。 

（二）对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进行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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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受理、核实相关举报和投诉。 

（四）发现问题并督促学校整改。 

（五）定期向区政府教育督导室报告情况，根据工作需要向

区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督导意见。 

（六）发现危及师生安全的重大隐患，及时督促学校和相关

部门处理；对各种突发事件或重大事故，指派责任区督学第一时

间赶赴现场，及时了解并上报有关情况。 

教育督导责任区督学（以下简称责任督学）对以下主要事项

实施经常性督导： 

（一）校务管理和制度执行情况。 

（二）招生、收费、择校情况。 

（三）课程开设和课堂教学情况。 

（四）学生学习、体育锻炼和课业负担情况。 

（五）教师师德和专业发展情况。 

（六）校园及周边安全情况，学生交通安全情况。 

（七）食堂、食品、饮水及宿舍卫生情况。 

（八）校风、教风、学风建设情况。 

三、强化教育督导责任区队伍 

按照一名责任督学负责 1-5 所学校的标准在专、兼职督学及

区域内教职工中择优选聘责任督学，在职的专兼职责任督学不少

于 80%。责任督学的专业、年龄、职称结构科学合理，基本覆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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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学学科和教育管理领域。责任督学应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、

工作作风、敬业精神、专业特长、工作经验和身体素质，兼顾教

育管理、教育教学等不同领域和不同学段。制定责任督学全员培

训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。按计划有序开展责任督学培训，培训主

题明确，培训内容丰富，培训方式灵活，培训效果良好。责任督

学管理制度健全，责任督学的资格、聘任、管理、培训、考核、

奖惩等规定明确，执行到位。实行责任督学定期交流制度，原则

上每 3年轮岗交流一次。为每名责任督学配发督学证、《责任督

学工作守则》和《督导工作手册》。 

四、强化教育督导责任区监管 

（一）明确要求。责任督学对责任区内学校实施经常性督导

每月不得少于 2次，视情况可随时对学校进行督导。按照《大渡

口区中小学经常性督导事项表》，逐项开展经常性督导。开展的

工作方式包括校园巡视、推门听课、查阅资料、问卷调查、座谈

走访等。发现危及师生安全的重大隐患，对各种突发事件或重大

事故，责任区督学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及时了解并上报有关情

况，及时督促学校和相关部门处理。在督导检查过程中要严格遵

守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和中央、市及区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

密切联系群众的相关规定，督导工作不得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

秩序。服从安排，完成上级布置的综合督导、专项督导、评估、

质量监测等其它督导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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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流程。督导前，确定重点督导事项，制定督导工

作方案。督导中，严格实施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

《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规程》。督导后，客观、公正、详细

记录《督导工作手册》，填写《大渡口区中小学经常性督导事项

表》，及时向学校反馈，向区政府教育督导室提交督导报告，对

重大问题形成书面意见，并针对问题进行跟踪督导。认真撰写督

导报告，建立督导工作台账。 

（三）畅通信息。建立教育督导网络系统，全面推行教育督

导信息化，及时在线发布督导报告。建立督导微信公众号，实时

发布督导工作情况，让督导工作家喻户晓。建立责任督学 QQ群、

微信群和通讯录，确保责任督学之间信息畅通。 

（四）加强交流。区政府教育督导室每月召开 1次教育督导

责任区工作会议，听取汇报、交流经验、布置工作。要经常性召

开督学座谈会、咨询会、教育督导重大问题征求意见会等。定期

不定期将督导工作开展情况书面报告区教育委员会、区政府分管

领导。 

（五）落实整改。建立发现问题、提出意见、预警通报、约

谈整改、公开公示等问责机制。学校必须接受责任督学的监督和

指导，主动配合责任督学开展工作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按要求进行

整改。学校涉及重大的决策事项，要邀请责任督学列席相关会议。

责任督学要针对发现的问题对学校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并督促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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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。区政府教育督导室对拒绝、阻挠责任督学依法实施督导和不

按要求整改的学校，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改正，并向区教育委员

会提出给予学校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责任人处分的建议。 

（六）结果运用。区教育委员会将重视督导结果和责任督学

建议，将学校限期整改的进度和成效作为对学校综合评价、校长

考核问责的重要依据。对于办学进步较大、成绩较突出或在督导

评估中办学经验得到肯定并建议推广的学校，在年度考核中予以

加分奖励。 

联系人：徐斐 

联系电话：62733912 

 

 

 

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 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2020年 6月 5日 

 

 

 

 

 

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党政办           2020年 6月 5日印发 


